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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B7_AF_E4_BA_A4_E9_c80_302305.htm 国务院令(第501号) 《

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已经2007年6月27日

国务院第182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9月1日起

施行。总 理 温家宝二○○七年七月十一日铁路交通事故应急

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铁路交通事

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，规范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，减少人员

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铁路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

二条 铁路机车车辆在运行过程中与行人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

、牲畜及其他障碍物相撞，或者铁路机车车辆发生冲突、脱

轨、火灾、爆炸等影响铁路正常行车的铁路交通事故（以下

简称事故）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，适用本条例。 第三条 国

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铁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，建立健

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的各项制度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权

限和程序，负责组织、指挥、协调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

理工作。 第四条 铁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日常的铁路运输安全

监督检查，指导、督促铁路运输企业落实事故应急救援的各

项规定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组织、参与、协调本辖区

内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。 第五条 国务院其他有关

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，组织

、参与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。 第六条 铁路运输企

业和其他有关单位、个人应当遵守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各项

规定，防止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 事故发生后，铁路运输企业



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及时、准确地报告事故情况，积极开展

应急救援工作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尽快恢复铁路正

常行车。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、阻碍事故应急救

援、铁路线路开通、列车运行和事故调查处理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